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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銷應附單據及文件

1.學生專用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(經系所主管核章)
2. 來回登機證存根正本(黏貼於「支出憑證粘存單 」)
3.機票購票證明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(黏貼於「支出憑證粘存單」)
4.電子機票影本(含來回日期、時間、航班，並於空白處簽名)
5.大會所發註冊費收據正本(若大會僅提供電子檔，需印出於空白處簽名)
6.支出憑證粘存單(經系所主管核章)
7. 公差假單(單㇐入口學生請假系統出國前申請核可之假單畫面按右鍵列印)
8.未搭最直接航程及本國籍班機者，須附「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
申請表」

9.國科會核定函影本
10.於國科會「學術研發服務網」線上繳交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及登錄結報之經費

(總額不得高於國科會補助金額) 



*紫色文字處由受補助學生填寫：
出國日期、地點、工作記要、實
際飛機票價與行政費(註冊費)

1.國科會僅補助機票費與註冊費，
此處請填實際花費金額

2.新台幣大寫處填補助核銷金額：
--若花費金額大於補助金額，請填補
助金額(如此處案例)

--若花費金額小於補助金額，請填花
費金額

*受補助學生請於具領人與出差人
處簽名，並送請指導老師、系所
主管核章後送國際處

學生專用國
外出差旅費
報告表



◎黏貼證明文件(若太多可另附於後)：
1.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國際航線航空
機票購票證明(自行上網購買者請將購
買證明或交易紀錄印出於空白處簽名
附於後，刷卡者可再附信用卡帳單證
明刷卡金額)

2.來回登機證存根正本(若因轉機而張數
多者，另黏貼於空白紙上，並於紙上
空白處簽名)

◎ 另附於後之證明文件：
1.電子機票影本(含來回日期、時間、
航班，並於空白處簽名)

2.大會所發註冊費收據正本(若大會
僅提供電子檔，需印出於空白處簽名)

支出憑證
粘存單

*紫色文字由受補助學生填寫，並經系所承
辦人、指導老師、系所主管核章後送國際處

*補助核銷金額：
--若花費金額大於補助金額，請填補助金額

(如此處案例)
--若花費金額小於補助金額，請填花費金額

若透過旅行社購買機
票，請旅行社開立代
收轉付收據
(買受人國立雲林科技
大學，統編06195262)



其他應附文件

1. 公差假單(單㇐入口學生請假系
統出國前申請核可之假單畫面按
右鍵列印)

2.未搭最直接航程及本國籍班機者
(含轉機)，須附「因公出國人員
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表」

3.國科會核定函影本
4.於國科會「學術研發服務網」線
上繳交報告及登錄結報之經費後
線上送出

依實際狀況勾選


